2010年 TSR全國機車錦標賽 活動辦法

2010年 TSR全國機車錦標賽 

活動名稱：2010  TSR全國機車錦標賽

年度賽程：

爭先賽場次為3場、耐久賽1場、TSR節能環保盃，如遇大雨、颱風或是無法抗力之事情，活動自動順延一星期，活動前一天（星期六決定與公告）。

開幕站：4月11日（ARK台南安定賽車場）

第二站：6月13日（TYKA桃園極限賽車場）

第三站：8月7、8日（TYKA桃園極限賽車場）第四屆台灣夏的賽車祭典（2日比賽桃園極限賽車場舉行，無限制報名人數，報名完畢後分組）

第四站：10月10日雙人耐久賽：（TYKA桃園極限賽車場）及SUZUKI組積分賽總決賽、速克達滑胎賽（耐久賽只開放給年度註冊車隊報名）

第五站：11月14日TSR節能環保盃：（TYKA桃園極限賽車場）

主辦單位：TSR台灣騎士精神發展運動協會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康寧街324號1樓
電話：02-2695-3889傳真：02-2694-7486
營業時間下午2點到晚上10點（星期日休息）

賽車場地情報：

TYKA桃園極限賽車場：桃園縣龍潭鄉高揚北路452巷48號 TEL：03-4719727

極限賽車場網址http://karting.com.tw/r01_01.htm
ARK台南安定賽車場：台南縣安定鄉管寮村 TEL：06-5975498

安定賽車場網址http://www.ark-kart.com.tw/about.php
車隊年度註冊：

車隊年度註冊費用NTD：1000

（安定站棚架免費，非註冊車隊選手，一律以個人選手身份參賽）

報名方式：

1. 請至TSR協會辦事處現場報名，或傳真報名。

2. 除8月份夏的賽車祭典活動及TSR節能環保盃，以及速克達滑胎組參賽選手之外，其他組別及場次全部需具備2009 TSR選手證才可參賽。

3. 2010年TSR選手證繼續使用POST管理登錄系統，持證需為有效證照，09年之前不具效用。

4. 選手需攜帶選手證到場，未攜帶者本會有權禁止選手下場參賽。

5. 如選手提出其他證明，確認身份無誤，補發當日臨時選手證需繳納100元費用。

6. TSR A、B、C級選手分級名單，請參考TSR官方網站公佈資料，（09年B組獲得前三之選手10年升格A級選手，09年C組獲得前三之選手，10年升格B級選手）。

7. TSR A級選手只可參加A級競賽組別或無限制級別組別，B級選手可參加A、B級別或無限制競賽組別，C級選手（N級無級別選手）可參加B、C級別或無限制競賽組別，C級選手如自願挑戰也不可參加A級組別競賽。

8. TSR C級選手（N級無級別選手）若因為特殊情況要參加A級競賽，需另外向本會提出單場次升格申請，本會視選手特殊情況審核。

9. 可參考TSR選手特別升降級制度。

10. 不具有台灣國籍或TSR選手證之他國海外參加選手，來台參加TSR錦標賽皆列為A級選手資格。他國選手若具TSR選手證者，將比照TSR升級制度。

11. TSR全國錦標賽為國內本地機車競賽，在不確認國外選手是否了解TSR競賽規則之下，需進行國外選手資格賽前審核，賽會也有權力不具任何理由與說明，拒絕他國選手參加。

12. 本會可以不具任何理由，且不用任何說明，拒絕選手參加比賽。
13. 確定報名完成後，不受理任何退費，也不可以將名額轉移給他人，本活動並非謀取暴利，請體恤工作人員辛勞。

14. 但若本協會舉辦之活動如果無法順利舉行，為保障選手權力，將無條件退還報名費給每一位已經參加報名的選手，若單場次延賽或因故更改比賽日期，選手也有權力主動要求退費，本會在要求日起15日之內無條件退費給選手。

年度報名方式：（只開放給TSR選手報名）
1. TSR選手年度報名（開放時間2009年3月2日起至3月12日）
· TSR選手有參加已註冊車隊，年度報名費單場600元，3場1800元含車手共同救助基金。

· 年度報名選手可自由選擇參加組別車號，依報名順序優先選擇，車號從01至99號為止。

· SUZUKI組積分賽（TSR A、B、C級選手皆可參加），具TSR選手證者年度報名費單場300元，4場1200元含車手共同救助基金（SUZUKI鼓勵選手參加，報名費折扣皆由台鈴工業贊助負擔）。

· 速克達滑胎組（TSR A、B、C級選手皆可參加），具TSR選手證者年度報名費單場300元，4場1200元含車手共同救助基金。

年度車隊棚架承租：

· 每頂朋架尺寸3M×3M，參賽車4台以上可承租兩頂棚架。

· 4月份安定站，註冊車隊將有免費棚架或專屬PIT位置，不需要另外承租。

· 極限站每站承租費用800元，夏的賽車祭典2日分開計費，兩日皆有參加費用為1600元。

· （10月）耐久賽如需要棚架車隊，另外獨立承租，費用800元。

· （11月）TSR節能環保盃如需要棚架車隊，另外獨立承租，費用800元。

· 棚架承租不需另外填寫申請表格，連同年度報名表費用繳交，在報名表上註明即可。

開幕站：4月11日（ARK台南安定賽車場舉行）

· 選手於3月29（星期一下午2點開始）日至4月5日止開放報名，截止後不再受理任何報名。
· 本站有SUZUKI積分賽組、速克達滑胎組、4T125 10吋組（上述三組TSR A、B、C級選手皆可參加）、4T100 A組、4T100 B組、4T125 C組、4T125 B組、4T125 A組、4MB組。
· 每組別參加人數上限30人，報名15位選手以內組別取前3名，16人以上取前6名。
· 單場次個人選手如需要棚架者請主動與TSR連絡，額滿為止，請先付款每頂800元。
· 若參加選手過少（9名內）有可能合併或取消。
· 截止後公佈所有組別參加選手名單，請參加者自行注意是否完成報名。

第二站：6月13日（桃園極限賽車場舉行）

· 選手於5月31日（星期一下午2點開始）日至6月7日止開放報名，截止後不再受理任何報名。
· 其他內容同開幕站。
第三站：8月7、8日第四屆台灣夏的賽車祭典：（桃園極限賽車場舉行，無限制報名人數，無TSR選手證可參加，報名完畢後分組）（暫定14組參賽組別，人數過多再另外分組）

· 選手於7月26日至8月2日（星期一下午2點開始）開放報名
· 兩日比賽組別：4T100 C組、2T速克達、2T檔車組、4TBS、4TBT、4MB、SM組、速克達滑胎組、SUZUKI 積分賽組、4T100 A組、4T100 B組、4T125 C組、4T125 10吋組、4T125 B組、4T125 A組、激爆同業組。
· 其他內容同上
90分鐘雙人耐久賽+SUZUKI組積分賽總決賽+速克達滑胎賽：10月10日（桃園極限賽車場舉行）

· 每台參賽車輛由2位選手搭配（正副選手各一名）。

· 只開放給已註冊車隊報名，不受理個人報名。

· 詳細耐久賽組別、競賽細則及報名辦法於09年中公告。

· 需要車隊棚架者請主動與TSR連絡，額滿為止，請先付款每頂800元。

· 請參考TSR耐久賽競賽細則

· 報名費每組NTD：1200

· 9月27日星期一下午2點開始至10月4止，TSR協會現場或傳真報名。
11月14日：TSR節能環保盃

· 每台參賽車輛由2位選手搭配（正副選手各一名）。

· 詳細活動組別、競賽細則及報名辦法於09年中公告。

· 無TSR選手證可參加。

· 報名費每組NTD：1200

· 由大會統一供應98汽油。
2010年安全裝備規定：

選手安全帽規定：

1. 僅可使用全罩式安全帽，且需具有鏡片，滑胎賽專用安全帽也需另外搭配風鏡，材質需為軟質塑膠材。

2. 承認下列認證之安全帽，台灣國內商檢標籤、CNS，日本MFJ、SG，美國DOT、SNELL，歐盟CE、歐盟E標，若使用非上述安檢商標之安全帽，需於賽前交付本會檢查認定。

3. 安全帽若有損傷，其認定安全標準為，僅可有表層漆面受損，超過底漆或纖維結構受損、以及帽體內部吸震材質受損，皆屬於不符合安全規定。安全帽體若經由修復及彩繪，仍然需要經過安檢認定。

參賽選手騎士服裝規定：

1. 所有道路賽組別僅可使用皮革製賽車服，連身與分離式皆可，內部肩膀、手肘、膝蓋、背部需安裝有效護具（Protect）。

2. SM組（滑胎組）及速克達滑胎組選手若非穿著皮革製賽車服，則需穿著護甲、護膝、護肘等具有完整護具之騎士裝備，護甲需具備有肩、胸、背部保護功能。

3. 賽車手套需使用長型皮革製品（有護具為佳），短型賽車布混皮革手套，也需具有保護到手腕骨位置之功能，布類材質手套禁止使用。

4. 需使用皮製賽車用騎士靴參賽，保護範圍需到腳腕骨以上，具有人工關節機構為佳，禁止使用布類製鞋參賽。

5. 賽車皮衣若是破損，其安全性認定為，不可以有大面積撕裂損傷，或是整面皮革剝落之情況，如經修復仍需要經過安檢認定。
備註：
· 賽車皮衣破損，直接曝露出騎士身體，無保護功能範圍超過3cm以上屬於不符合規定，手套及賽車靴超過1CM以上外露破洞也屬於違規。

· 以比賽當日現場大會工作人員判定，為騎士裝備安檢標準通過與否，最終認定。
2010年TSR國內競賽規則
競賽參加者：
1. 未滿18歲者必須要提出家長同意書。
2. 比賽過程中若是發生受傷，嚴重的轉倒事故，主辦單位工作人員有權力禁止選手繼續參加比賽。
3. 不具有台灣國籍或TSR選手證之他國海外參加選手，來台參加TSR錦標賽皆列為A級選手資格。他國選手若具TSR選手證者，將比照TSR升級制度。

4. TSR全國錦標賽為國內本地機車競賽，在不確認國外選手是否了解TSR競賽規則之下，需進行國外選手資格賽前審核，賽會也有權力不具任何理由與說明，拒絕他國選手參加。

5. 本會可以不具任何理由，且不用任何說明，拒絕選手參加比賽。

6. 參賽選手需要攜帶有效選手證才可參賽，未帶者本會有權拒絕選手參加。
競賽參加者需要遵守事項：
1. 選手需要遵守規定之所有競賽事項，要有絕對的責任跟義務遵守。
2. 除了需要遵守競賽規定之外，選手本身在賽車活動以外，也需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規。
3. 參加活動者要有運動選手精神，並且保持良好的運動風範。
4. 在參加競賽活動之中，嚴禁服用興奮劑等違禁藥品，並且不能飲酒。
5. 活動過程中必須要隨身攜帶選手證，在工作人員的要求之下，無任何理由拒絕提出選手證。
6. 非必要的時候，選手不應有手離開車把手、腳離開腳踏板等其他危險動作。
7. 活動中不能有故意妨礙其他選手比賽的動作，例如惡意阻擋或是撞擊等行為。
8. 比賽進行中不能接受他人援助，若是需要驗車非相關工作人員不能接觸競賽車輛。
申請參加活動：
1. 需正確完整填寫報名表，報名表格式以TSR協會製作版本為主，參加者必須要嚴守本會規範。
2. 選手不按照正常報名方式，或不正確完整填寫報名表，本會主辦活動有權拒絕該選手參加。
3. 活動若需要臨時更換規定，或是有其他特別規定，會以公開方式告知選手。
4. 活動如遇大雨、颱風或是有其他理由或是無法抗力之事情，競賽活動將更改時間，另行公告。
5. 比賽活動若是確認中止停辦，主辦單位應該無條件退還參加費用給每位選手。
競賽：
1. 選手人數過多，比賽可採用淘汰制，決賽獲勝台數基本上取前6名，視參加人數可能會有增減，詳細規定需參考該活動規範。
2. 起跑方式有燈號控制起跑、揮旗方式起跑、耐久賽有利曼式起跑等方式。
3. 比賽中需要遵守各旗號用意規定。（請參考各旗號用意圖表）
4. 比賽中若發生車輛故障或是轉倒等原因將車輛停止，其他選手或車隊工作人員，禁止幫助發動或是推離該位置，避免發生危險。
5. 比賽中禁止逆跑，造成其他選手的危險。
6. 通過終點時，若是選手與車輛處於分離狀態，將不計任何成績。
7. 當第一名選手通過終點時，將以此圈做為成績計算標準，被超越一圈之選手尚未完賽者，視同比賽結束，計算名次。
8. 比賽進行超過總圈數三分之二時，本次比賽成績才算成立，若未滿時本次比賽視同無效。
9. 在顧及選手安全為前提之下，比賽進行之中若是發生豪大雨、嚴重轉倒、場內有大量油漬等突發狀況，裁判長及旗號長有權中止比賽，或是縮短比賽圈數。
10. 散落在跑道的零件，工作人員並沒有替選手保留及保管的義務。
11. 決賽初期若發生較突發的事故，例如較嚴重的轉倒事故、有車輛漏油、感應器無法正常偵測等狀況必須重新起跑，重新起跑順位依舊以排位賽成績做依據。
12. 若賽事進行超過二分之一以上未滿三分之二比須先中止比賽，則以停賽前最後一圈成績做為排位依據，超過三分之二未滿全部賽程，則比賽成績視同成立。
13. 決賽過程中選手離開主跑道再重新進入賽道競賽，該比賽成績視同無效。 
參加車輛：
1. 比賽活動中有各種組別，改裝規則也有所不同，參加車輛必須要符合該組別改裝規定。
2. 檢驗排氣量測定標準公式為「活塞半徑×活塞半徑×3.1416×曲軸行程」，多缸機則再乘汽缸數，熱車狀態容許0.1mm之誤差、冷車狀態只容許0.01mm之誤差。
3. 基於活動安全理由，協會車檢組、裁判組有權力詢問選手改裝項目，若是判斷有危險之虞，也有權力禁止該選手參加比賽。

燃料與機油：
1. 所有競技車輛必須要使用市售汽油，不可使用高辛烷值或是醇類燃料。
2. 添加提高汽油燃燒效率之油品，不能有自燃或是爆炸之顧慮。
3. 進行汽油與機油混合作業時，必須要注意安全，火氣嚴禁，本會有權力指定專屬安全作業區域。
4. 禁止將廢油傾倒在活動場地任何一處，需將廢油放置在指定集油筒。
5. 車隊本身所使用裝載汽油或是機油的容器，要注意是否會外洩而產生危險。
選手車輛變更：
1. 當選手確認參加比賽並且登錄完成後，不能更改選手。
2. 通過車檢之車輛，無任何理由再次變更車輛主體任何一部份（含車輛尺寸規格、排氣量大小、改裝品型式），但允許車輛變更設定與調整。
3. 參加比賽車輛確認之後，原則上不能再更改，若是有非常原因需要更改車輛，必須要向裁判組以書面方式提報更改原因，由裁判組決定是否允許更改。
4. 比賽單圈計測過後，若是比賽車輛需要變更到車架或是引擎主體，在基於安全理由為前提之下需要更改，必須要向裁判組以書面方式提報更改原因。
抗議：
1. 比賽進行中（包括單圈測時），如果有發生任何不公平之事件，選手有權提出抗議，但是需在事件發生或是成績公佈後30分鐘內提出抗議。
2. 任何抗議需要以書面方式向裁判組提報，將事由完整轉述，並需要繳交新台幣一千元做為保證金，若是事情屬實，將退還保證金，若與事實不符，將沒收保證金。
3. 任何抗議提報者，抗議人應該盡可能提供相關之證人或是物證，若是完全沒有相關事證，或不以書面方式提報，將影響裁判組相關處理判定，裁判組也有權拒絕受理。
4. 當抗議經裁判組裁定確認之後，所有相關人士不能再對此事提出任何異議。
5. 若有選手認為裁判不公，3日內可向協會裁判審議委員會要求重新評議，委員會評議作業時間為15日，但需要繳交新台幣五千元保證金，若是事情屬實，將退還保證金，若與事實不符，將沒收保證金。

違反規定之罰則：
1. 違反規定之罰則；本罰則適用於選手及車隊所有相關工作人員。
2. 大會工作人員有權對選手，以及車隊所有相關工作人員口頭警告並要求改正。
3. 大會裁判組有權對選手及車隊所有相關工作人員口頭警告並要求改正，當選手行為偏差或違反比賽規則，裁判組另有權禁止選手繼續參賽，更甚者裁判組可對選手採取除權或是送審議委員做永久除權處罰，並且不退任何費用。
4. 比賽進行中違反競技規定之選手，裁判組有權採取以下罰則：
	罰則輕重順序
	裁判組裁定

	1.決賽總合成績加罰10秒
	裁判組裁定

	2. 決賽總合成績加罰30秒
	裁判組裁定

	3. 進PIT或是管制區停止10秒後再出發
	裁判組裁定

	4. 進PIT或是管制區停止30秒後再出發
	裁判組裁定

	5. 直接判罰該選手停止比賽出場也不計成績
	裁判組裁定

	6. 直接判罰該選手停止比賽出場也不計成績，並且除去選手權
	裁判組裁定後
送協會裁判審議委員裁定


5. 除去選手權之選手2年內不能參加該協會主辦之任何活動，2年後才可重新考取證照，並且需經過協會裁判審議委員會評議通過，才可重新發照。
道路競賽細則：
1. 道路賽意指封閉式賽車場地競技，賽車場地道路並不連外，道路賽場地也需要具備緩衝區等安全措施。
2. 道路賽並無速度限制，但選手需要以安全走行做考量。
3. 道路賽細則規定含練習、單圈測時、決賽等各種賽車場地走行。
道路賽走行必須遵守事項：
1. 賽車場走行以在基本路線走行者具有優先權。
2. 慢速走行者不能妨礙基本路線走行者。
3. 慢速走行者應該以彎道頂點外側做為禮讓路線。
4. 離開PIT區車輛應該先禮讓進入PIT區車輛。
5. 競賽車輛在PIT區內進入主跑道時，應該緩慢加速後進入主跑道，並且注意是否有影響到其他車輛的動線，會車時也要注意盡量不影響其他選手安全。
6. PIT區若在場地中央，車輛離開PIT區進入主跑道時，應該延跑道內側走行，並且注意是否有影響到其他車輛的動線，會車時也要注意盡量不影響其他選手安全。
7. PIT區若在場地外側，車輛離開PIT區進入主跑道時，應該延跑道外側走行，並且注意是否有影響到其他車輛的動線，會車時也要注意盡量不影響其他選手安全。
8. 走行時需要遵守旗號規定，選手要有遵守旗號的義務。
9. 不可在賽車場地內任何一處無預警式的急加減速。
10. 在賽場直線路段，除了為了追越前方車輛為目的以外，不可突然任意變換路線。
11. 進入PIT區前應該先行減速，並舉起左手向後方車輛示意，延往PIT側離開主跑道。
12. 耐久賽中選手進入PIT區時，應該記住自己所屬的位置，競賽工作人員並不會另外指示。
13. PIT區內工作人員要禮讓競賽車輛先行，並且要隨時注意自己的安全，若有任何意外選手與車隊要自行負責。

道路賽二次傷害防止特別規定：
1. 車輛在轉倒後若要重回主跑道，必須注意後方車輛再出發，避免危險。
2. 車輛轉倒後再出發，應該先確認自己車輛損壞程度，是否有漏油，零件損毀、掉落，輪胎是否有附著大量砂粒等狀況。
3. 轉倒後車輛若已經無法發動，選手應該將車輛推至安全區域，選手本身應該退離到車輛後方，靜候比賽結束後，才能離開主跑道。
4. 若選手因為油污而發生轉倒，第一時間選手本身應該先離開危險區域，第二時間可以揮手向其他選手提出警告，並向大會告知有油汙影響選手安全。
5. 轉倒後車輛若發生汽油大量外漏時，選手應該要主動將車輛電源關閉。
6. 車輛發生撞擊或是翻滾等意外事件，選手若無特別傷害，在安全無慮之下，第一時間應該協助工作人員將散落的零件拾起，清除主跑道。但人不可背對車輛走行方向。
7. 選手發生轉倒後要重新進入跑道繼續競賽時，也應該先確認自幾安全裝備是否有損壞。
8. 車輛再出發前，請確認車輛的損毀狀況。
9. 檢查車輛時選手務必注意自身安全，若安全人員要求先行離開再檢查，優先遵守安全人員指示。
10. 轉倒或是撞擊位置，很有可能會有油漬或是散落零件留下，選手看到事故的下一圈同位置時，要有注意此類狀況的警覺性。

11. 全年度比賽，全天賽程禁止場地內動態試車，一律熄火推行。

12. 還在場內安全位置靜候比賽結束之選手，不能將安全帽脫下，需等到比賽結束才可離場以及脫下安全帽。
2010年TSR選手資格 特別升級、降級辦法規定
主旨：

  本規則是TAIWAN SPIRIT RIDERS台灣騎士精神發展運動協會（以下簡稱TSR）發給，管理選手資格之特別升級、降級辦法規定，以公平、公正的原則進行，讓TSR選手盡量能夠在符合自己實力的組別參賽。

  目前TSR賽會選手資格，是近年來國內較有完整系統登錄作業之認定，許多它社團體也參考使用，隨國內機車運動發展，故必須更加謹慎處理，從體制規定修改，符合選手參賽利益，維持Motor Sports應有的樂趣。

自動升級對象：

1. TSR A、B、C級選手分級，2009年B組獲得前三之選手2010年升格A級選手，2009年C組獲得前三之選手，2010年升格B級選手。

2. MAAT機車錦標賽選手資格認定與TSR賽會相同，升級辦法同TSR賽會，級別認定應以TSR選手級別認定為優先，即使未具有選手證也不可抵觸認定資格。

3. 所有選手級別認定，請參考2010年TSR官方網站公佈資料為準，有異議或登錄錯誤之選手，請主動與本會連絡。

TSR選手證自動註銷說明：

1. 為保障所有參賽選手權力與安全性，以及維護TSR車手共同救助基金之公平性，擁有TSR選手資格之車手，三年以上未進行換證作業者，視同自動放棄選手資格，3年以上5年未滿者，需再參加TSR所舉行或認可的賽車訓練課程，但只需通過筆記即可再次復權。

2. 擁有選手資格5年以上未進行換證，視同自動棄權，選手證編號連同註銷，本會將自動進行註銷作業，並且不會主動告知選手。註銷後選手如需復權必須重新參加TSR所舉行或認可的賽車訓練課程，並且必須完整通過筆記與路考，確保後續參賽之安全性。

TSR選手資格 特別升級、降級辦法規定：

  特別升降級資格審核，是由TSR賽會審議委員會判定，委員會是由TSR協會四名資深理監事，加上理事長共計5員審議，每員表決權1票，依表決權票數比例裁定，分屬台灣北中南三區，以公平、公正的原則進行，並以書面方式進行處理，送審裁定後選手年度間不可再異議。

（TSR選手特別升級、降級辦法為新規定，如有疑問歡迎電洽本會詢問）

（本方案不適用於MAAT選手資格）
特別升級辦法：

1. TSR N級（C級）選手，C組年度間參賽成績優異，可申請特別升級，直升A級選手資格。

2. 申請特別升級者必須自行填寫申請表格，自行查詢完賽成績後向本會進行書面報告。（2010年申請者需繳交行政工本費用800元整）

3. 選手特別升格確認完成後，年度間不可再申請降級。

特別降級辦法：

1. 適用於TSR A、B兩級別選手資格。

2. 凡是年度間未參賽，或是多年沒有參加比賽，或因為受傷等無法查明之原因，不可成為降級審議依據。

3. 申請降級者必須有參加年度競賽，並在申請表格自行填寫完賽成績（例如那場賽事？例如共計有45人參賽，單測後被淘汰，或30人參賽，以28名完賽等）。

4. 經審議後如確定參賽資格降級，降級後年度間若有單站優勝（冠軍），需要馬上無條件自動升級，維持比賽應有的公平性，並且降級辦法避免淪為賽規漏洞。（年間升級需另外支付換證費用）

5. 降級選手參加積分賽，若是拿下年間積分40分以上時，也需要馬上無條件自動升級。（年間升級需另外支付換證費用，非積分賽活動同等積分賽計算）

6. 為了不影響車隊參加積分賽分數，升級前選手積分以及車隊積分會予以保留，正車手資格不變。

7. 申請降級者必須自行填寫申請表格，自行查詢成績後向本會進行書面報告。（2010年申請者需繳交行政工本費用8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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